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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 

 
公司董事会于 2017 年 12 月 3 日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提议召开公司 2017 年第

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》，并于 2017 年 12 月 5 日刊载了《常州永安公共自行

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》（以下称“会

议通知”），对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、地点、议程、有权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和

其他相关事项予以公告。 
 

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现场会议于 2017 年

12 月 20 日下午 14:00 在常州市新北区汉江路 400 号召开；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7
年 12 月 20 日，其中，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进行网络

投票的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 20 日 9:15-9:25，9:30-11:30，13:00-15:00；通过互联

网投票平台投票的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 20 日 9:15-15:00。 
 
经核查，公司发出会议通知的时间、方式及通知的内容均符合有关法律和公

司章程的相关规定；本次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、地点、审议事项均与会议通知中

所公告的时间、地点和审议事项一致。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、召集人的资

格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。 
 
二、 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 

 
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 21 名，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64,338,800 股，占公司有

表决权股份总数 67.0196%。其中，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12 名，代表

有表决权股份 56,314,200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8.6606%；通过网络投

票参会的股东共 9 名，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8,024,600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

数 8.3590%。经核查，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人员均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

规定的资格，有权出席本次会议及依法行使表决权。 

 
出席本次会议的还有公司部分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和本所律师。根据

公司章程的规定，该等人员均具备出席本次会议的资格。 
 

三、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
 

本次会议对会议通知列明的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（下述表决结果为现场投票

与网络投票的合并统计结果）： 
 

1. 审议《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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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结果：同意 64,338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0%；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 0 股，

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 
2. 审议《关于拟修订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 
 
表决结果：同意 64,338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0%；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 0 股，

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 
3. 审议《关于放弃参股公司增资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 
 
公司股东上海云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、福弘（上海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、常州青企联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常州青年创业投

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为关联股东，合计持股 17,151,996 股，ᐡ

 64,338,800
100% 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权 0 股，

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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